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聚 乙 烯

  儿lyethylene

吹 塑 桶
GB 13508一 92

blown containers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聚乙烯吹塑桶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干以聚乙烯为主要原料，采用吹塑工艺成型的 1̂ 20。工、聚乙烯吹塑桶(以下简称桶)

200 1以上的捅亦应参照使用

2 引用标准

(;B2828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出9687 食用包装用聚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3 产品分类

3.1 分类

    按用途进行分类，见表 to

表 1

分类代号 T

111 途 食品、医药包装

        H

化工产品包装 特殊包装

    注:① 化工产品包装指未列人危险品的化工产品包装

        ②特殊包装指危险品包装，危险品的范围及分类(1,n,m)见《国际海t危险货物运输规则(IMDG))中危险

            货物总索引。

3.2 结构

3.2. 1 提手 分整体式、安装式及端手。
3.2.2  11 ,盖 尺寸见附录A(参考件) 桶口可采用螺纹或其他结构，口、盖应配合适宜;采用螺纹结

构时，盖从拧紧到脱扣必须旋转1圈以上

3.2.3  U径 分为大、小[]径。不大于70 mm为小「1径，大于70 mm为大口径。用于液体危险品的

包装捅应采用小口径

3.3 规格 1--D 1不予规定，10,15,20,25,30,40,50,60,70,80,100,120,140,150,160,200 1为优光

采用的规格，特需规格可与用户商定

4 技术要求

:;
容量偏差 实际容量应大于公称容量5%

质量偏差 桶体实际质量与核定质量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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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规I格                   I-30 40- 100 120一zoo

质量偏差

    写
士 8 士 6 ~ ‘〕

4. 3 尺寸偏差 桶体实际尺寸与设计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规定。

                                                    表 3

规I格 1--a0 落0_ I00

目一
t贞 目 外径 高度

劣”
寸 一~

十石

 
 
 
 

1

、

一少
一

    注:方捅、扁方桶的外径按对角线长度汁算

4. 4 外观 应符合表4规定。

4.5 桶体对称部位壁厚比及最小壁厚 应符合表5规定

4.6 物理机械性能 应符合表6规定。

4.7 卫生性能 用于S类包装的桶应符合GB 9687的规定

                                                      表 4

  规\1"格
\ \
  \\ \

。I4从

一等品 合格品

1一2.:一:_:
一

      10- 50 6()一200

一
r

    1一 2. 5 3-5一 60-200

气泡

1L 1mm 簇1 簇2 G3 簇4

〔2个 镇3个 蕊2个 G3个
}

      《5个个数

螺纹处和桶底部不得有间距小于劝 rnm的气泡

"k'. A-# lit

个数 '}3个 笼5个 < 8个 <5个 <} 8个{每100/表面中戴个
最大

长度 I

  门Inl

0.5 /‘二!.5 0.5G[落A 0. 5<1镇2
0.5<B 4

4G[百6的不多于3个

一 -一-
  分散分布、不影响使用1(认smm 不计:穿透状杂质不准有

烟化不良 不准有

裂缝孔洞 不准有

变 形 不影响使用

不准有 轻度油污

色泽均匀 轻度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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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岁
项 kt

一等品 合格品

1- 2.5 3- 5 10- 50 60--zoo 1- 2.5 3- 5 10- 50 60- 200

粘 把 不准有 中空把手内流通 不积液

擦 痕
轻度，约小于表

面积的2%
不严重，约小于表面积的5环

不严重，约小干表面积的

10%

表 5

_ 规定\\俨、格
  一 一一~火

sn 目 ~~曰~一之

1 2 2. 5 3 J 10 15 20 25 30 40

50
对称部位

壁厚比

一等品                         1. 5:1

合格品 1.7: 1

0. 4 0.5

    一
0. 6   0. 6

        l

0. 7 0. 8 0. 9 1.0 1. 1 1. 3 1.4 1. 5

规 格

100 120 140 150 160 200

对称部位

雌厚比

一等品

合格品

最小壁厚
1 9 2_2

3:1

5:1

2. 3 2. 4 2. 5 2. 7 3.0

序号 项 卜1 规 定

1 密封试验 不泄漏

3 跌落试验 无破损、不蹦盖、撞击时允许桶口部有少量漏液，之后不得再有渗漏

  一
3 「 悬挂试验

  一 _

公称容量,L 1--5 10- 15 20- 40 50- 200

残留变形量,mm <2 <3 <4 不 裂

一4一堆码试鑫 不倒塌

5 应力开裂试验 开裂的试样数(桶体、盖)小于投入试验试样数5。%

6
一

  耐内装液试验 符合本表第1,2,4,7项的规定

7 液压试验 无破损、不泄漏

注:耐内装液和液压试验只限于T类桶

5 试验方法

5.1 试样

    脱模24 h后的产品方可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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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容量偏差

    按式(1)计算，精确到1%a

1)

精

n Q:一Q:\，
」‘= — I luu .⋯ ⋯ ‘，....⋯ ⋯ ，二 。，..-··.··一 。··⋯ ⋯

          姗,

式中:尸-一一容量偏差，%

一一实际容量，L;

— 公称容量，工。

q

q

5.3 质量偏差

    核定质量在。. 5 kg以下的桶采用感量1g，其余采用感量5g的通用衡器称量并按式(2)计算

确到 10a

一
    M、一P生 ___

a= 入 toU ··········⋯ ⋯ ，.⋯ ，二，. ⋯
        几12

式中:4-— 质量偏差

-一一实际质量%g;’
核定质量，9。

呱

陈
5.4 尺寸偏差

    采用精度为。. 5 mm的通用量具测量，试样桶体的垂直投影最大尺寸为外径尺寸(不包括提手部

分);试样桶体水平投影最大尺寸为高度尺寸。其与设计尺寸之差即为尺寸偏差，精确到1 mme

5.5 外观检验
    气泡、黑点杂质采用精度。.02 mm的游标卡尺测量;粘把是指空心提手内部粘连，采用在试样中灌

水的方法，检查提手内部是否保持流通和积液;其余项目在自然光线下目测。

5.6 对称部位壁厚比和最小壁厚

5.6. 1 量具 用精度。,02 mm的游标卡尺

5.6.2 对称部位壁厚比 以桶体中截面上连接塑模接缝的中线或与其相互垂直的中线为对称轴(如图

1)。在该面任意选取不在同一侧的对称点，测出壁厚，按式(3)计算，精确到。. 1 mma

，=丛
    刀,

                          (3)

式中:n-一 对称部位壁厚比;

    N,-一 较厚处壁厚，mm;

    N-— 较薄处壁厚，mm o

对称轴

沐
小

-

外

5.6. 3 最小壁厚

测量，精确到。.1

5.7 密封试验

                图1 桶体对称部位示意图

用测厚仪或其他方法找出桶体的最薄处(端手和桶口颈部位除外)，然后剖开后加以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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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 在试样内注人公称容量的水并拧紧盖，小口径试样横置于平地(桶日近地面),4 h后加以检查;

大「1径试样则在120_ 10s和左右倾斜45。的范围内，以均匀速度往复摇动20次后加以检查:

5.7. 2 小口径T类捅的试验是将试样〔空桶)浸人水中，通过在铺盖或捅体侧面安装的密封接乡、(见图

2)向捅内充气，达到表7规定的气压后.30、内检查有无气泡产生。也ur使用其有同等效果的其他方

法

    人口径T类桶则在试样内注人公称容量的水，然后侧置于平地上滚动.距离为5m，在20min内滚

功2次 然后加以检查。其中，造型不能滚动的桶(如方桶、扁方桶)按5. 7. 1条中小口径试样的试验方

法进行

令 充气

图匕 密封接头示意图

接头套: -' 试样: 3 密封接头: a 连接压力机处; 5 密封圈

                            表 7 MP.

。一服
 
 
一

包装类别

试验气压 ()03 0.02

5. 8 跌落试验

5. 8. 1 在试样内按公称容量注人2。士5℃的水并卜好盖，按表8规定的高度跌落，使试样底部撞击水

泥平地，连续跌落3次.

                                                    表 8

公称容量

    1
】~ 50 6c)一 飞00 飞20一 2t川

跌落高度

        n、

1 2 1仁 0.8

5. 8. 2  T类捅的试验是在试样内注人含防凝剂的公称容量的水，置于一18℃环境下预处理24h(若水

温未到一18'C，则延续至一180C以下才进行试验)，然后将试样按表9规定的高度跌落，跌落1次后加以

检查。第一组试样须以桶的成斜角线的边缘或圆周接缝撞击在水泥平地上，第二组试样应以桶的其余

最薄弱部位撞击在水泥平地 }_。每组试验在 5min内完成

                                                    表 g                                                   m

包装类别 t R III

跌落高度 1. 8 1. 2 0.8

    注:本表适用十固体和密度不超过1.28/cm'的液体包装捅 当包装的液体密度超过1. 2g/cm.,时，跌落高度为相

        对密度d乘仁系数，】为dx1.6(m);U为dX1.0(m);田为dX0.67(二)。

5.9 悬挂试验
5.9. 1 在试样底部按图2形式、表10规定固定负荷 然后用直径 8̂-12 mm、曲率半径40 --的U

形余属棒弯成的吊钩挂住试样提手中央部位，缓慢吊起 悬挂15 min后放下，卸去负荷，静置omin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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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检查。测量基准面与试验前一致。

5.92 只有端手结构的桶不进行本试验

试验前

弯曲方向 变形量

试驶后

3最吊器具

图3 悬挂上具及悬挂试验示意图

1一电动葫芦: 2 吊钩; 3-悬吊器具

    4一试样; 汤一固定带; 6 重物

                表 10

-一才: }F Sr1.
    目\\

l

}

2.5
一
1

15 20 25

{

}

IO

负载质量.kg 口 1O 12 25 }川
                        一

50 l60 7几

}

110

140

一
220

\一_公称容划
      、\\ 卜 }

项1二二匕_
60 70 吕n 100 I20 150 160 200

单环负载质lifkg 100 120 140 160 I80 200 2车() 26们 30〔〕

5. 10 堆码试验
5. 10.， 将装有公称容量水的试样分别堆码3只高，四面无依托，在常温条件下放置48h后加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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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丁类桶的试验是在40℃以上环境条件下，将注人公称容量水的试样顶部放上一块有足够强

度、尺寸略大于桶体垂直投影面积的平板，并均匀压重，重量为堆码高度不低于 3m的包装件的总重

量。放置28d后卸去压重物和平板，在其仁叠放2只装有公称容量水的相同试样.lh后加以检查

5.10.3 造型结构不能堆高的桶不进行本试验

5.11 应力开裂试验

5.11 1 在试样内注人占公称容量10%、温度为20二5飞的试剂(含表面活性剂TX一10即仲辛基苯基

聚氧乙烯醚7%的水溶液)，拧紧盖后，在60士5飞下放置72卜后，对桶体和盖加以检查

5.112 通过5.12、5.1气3条试验的桶可免做本试验。

5.12 耐内装液试验

5.121 在试样内注入公称容量的内装液，在20士5℃环境下放置18Od，然后把内装液换成同量的水

再对表61、2、4、7项进行试验，并加以检查。

5.飞22 若供需双方认为不影响使用，可免做本试验

5.13 液压试验

5.13 1 本试验仅限于小口径T类桶

5.132 压力机为普遍水压机、电动、手动均可，密封接头参考图2

5.133 将试样钻孔，安装密封接头，然后上好盖，通过接头将20士2℃的水灌满试样，排除空气 连接

压力机，试验时加压至表H规定的压力，恒压30m;n.然后加以检查。

                                              表ll MI〕a

一。
川
一侧

包装类别

试验压力

  1 ‘ 11

            } )1(

5.14 卫生性能试验

    按(;B9687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一检验

6.1.1 产品交货应按批检验，同一规格、同一色泽、相同配方的桶为一批。

只;1。一5。工桶每批不超过 10O00 只;60一2001 捅每批不超过5O00 只

6.1.2 按4.1一今.4条规定进行检验，取样应符合表12规定(AQL值为

根据GB2828中斗.6.3c和4.6.3d规定的转移规则调整二次抽样方案。

                                                  表 12

1一51桶每批不超过 三0000

4.。，一般检查水平工类)。可

样本
样本

大小

累计样本

  大小

合格判定

  数A

不合格判

定数凡

马01一1200

第一

一
一

1 20
一

，r 一

          2O 」 1 3 9

第 几 20 生O 4 刁

1201一 320()

第 - 32 32           2

{
己 3~ 礴

� {第二
32 64 6

                一

7

l

32〔)l~ 10000

第

一

          5O 5O 3 6         4~ 5

第二 50 1()〔)             9

一

1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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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

样本

大小

累计样本

  大小

台格判定

  数 A,

不合格判

定数 尺

需第二次抽

样的数滇范围

80 80 J 9 6一 8

80 160 12 13

125 125     !     7 11 8一 1目

125 250           18         1g
l

6. 1.3 按‘.5条规定进行检验，试样数不少于5只

6. 1.4 按表(3第 1项规定进行检验，试样数不少于3只。

6.2 型式检验

6.2. 1 按第4章规定进行全项目检验。

6.2.2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前的试制定型鉴定需检验

6.2.3 产品结构、原料配方、工艺有较大改变时需检验。

6.2.4 正常生产期间，每三个月定期进行周期性检验。

6.2.5 除按6. 1条规定取样检验外，按表62̂ 7项规定进行检验，试样数不少于3只，其中第2项T

类桶的试样数不少于6只;第4项的试样数不少于9只。

6. 3 判定规则

6.3’、
按第八章规定(除表6 4-5项试验)检验样品.符合规定的样品，判为合格品;否则判为不合格

6. 3.2 按4. 1--4.4条规定检验样本，符合表12规定的判为合格项;否则判为不合格项。

6. 3. 3 按4. 5条和表61-3项、6--7项规定检验试样，其中一项的全部试样均符合规定，该项判为合

格项。如有不超过1只的不合格品，则重新取样复测。若再无不合格品，则该项仍判为合格项;否则判

为不合格项。
6. 3.4 按表6第4项规定试验，均符合规定时判为合格项。若有不超过 1组的不合格结果产生，则重

新取样复测。若再无不合格结果产生，仍判为合格项;否则判为不合格项。T类桶的判定和复验规则应

参照6.3.3条。
6. 3. 5 按4. 6条第5项规定试验，符合规定时判为合格项。若不符合规定，则重新取样复测。若试样

总数仍符合规定，仍判为合格项;否则判为不合格项。

6. 3.6 按4. 7条规定试验，符合规定时判为合格项;否则判为不合格项。

6.3.7 一批中每一项均为合格项，该批桶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6.4 合格批被直接接收;不合格批全部退回供方。但合格批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指样本中)可以退还供

方〕
6.5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有争议时，应商请质量监督机构仲裁检验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 1 每只桶上都应标有制造厂名、生产年月、商标和公称容量，每批桶应有合格证，并附有说明书。一r类

捅应标有表示用途的明显标记。

7.2 桶应遮篷储存.避免曝晒。使用温度60 C以下，储存温度40'C以下

7.3 运输中应避免摔跌 避免与坚硬锐利物碰撞。

7. 4 包装可按用户要求确定。

7. 5 自生产之日起，桶的贮存保质期为1.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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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桶口、盖尺寸系列表

      (参考件)

图A1 桶口、盖螺纹示意图

            表 A1 111111

一《 以 b d, d d, h t 尸

1 28 32 32. 5 38 38. 5 16 4 0 3

2 36 40 40.5 46 46. 5 16 4 0. 3

3 45 51 51 5 57 57. 5 20 5 0.8

魂 57 64 65 70 71 23 6 工.0

5 70 77 78 83 84 23 6 1. 0

6 g0 97 98 105 106 26 7 1. 2

7 120 127 128 135 136 26 7 1.2

8 158 166 167 174 175 26 7 1. 2

9 200 208 209 216 217 26 7 1. 2

10 2.50 258 259 268 269 30

}
工 2

11 310 318 319 328 329 30 8 1. 2

12 380 388 389 398 399 30 8 1. 2

注:①螺旋角均为6的单线平螺纹，a为600，齿形为三角形，可采用断牙结构

    ②表中尺寸为产品的公称尺寸，其公差规定如下:1-5项d和b为一1%,d、和d:为+1%沛~9项d和b达

一0.5%,d 和d 为+0.5%;10---12项d和b为一0.3%,d,和d 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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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轻工业部塑料加工应用科学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上海塑料制品三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亨沧、王维

    本标准主要参照JIS Z 1706-1980((聚乙烯吹塑桶》、POCT 24463-80《塑料桶》及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发布的部标准SG 259-- 82((聚乙烯吹塑桶》作

废


